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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9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提案，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2年6月29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并于2022年6月9日公告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2）；

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荆门我家

庄园富硒米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2年6月17日，股东韦清文

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增加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其提议将为荆门我家庄园

富硒米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定将该提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2:30开始

（2）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五楼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清文先生主持

5、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分类 股东人数（名）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33 284,191,137 38.197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5 283,756,537 38.139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434,600 0.0584%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21 1,875,192 0.25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3 1,440,592 0.1936%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 434,600 0.058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广西

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卢涛律师、高昶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

号

提案名称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投票表决结果

审议结

果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同意票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股份比

例

反对票

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股份比

例

弃权票

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股份比

例

1

《公司

2021年度

董事会工

作报告》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22,200 28.12%

312,

400

71.88%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78,

737

99.89%

312,

4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62,

792

83.34%

312,

400

16.66% 0 0.00%

2

《公司

2021年度

监事会工

作报告》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22,200 28.12%

312,

400

71.88%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78,

737

99.89%

312,

4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62,

792

83.34%

312,

400

16.66% 0 0.00%

3

《公司

2021年度

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

报 告 》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13,900 26.21%

320,

700

73.79%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70,

437

99.89%

320,

7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54,

492

82.90%

320,

700

17.10% 0 0.00%

4

《公司

2021年度

财务决算

报 告 》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09,500 25.20%

325,

100

74.80%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66,

037

99.89%

325,

1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50,

092

82.66%

325,

100

17.34% 0 0.00%

5

《公司

2021年年

度报告全

文 及 摘

要 》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09,500 25.20%

325,

100

74.80%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66,

037

99.89%

325,

1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50,

092

82.66%

325,

100

17.34% 0 0.00%

6

《公司

2021年利

润分配预

案及

2022年利

润分配政

策》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09,500 25.20%

325,

100

74.80%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66,

037

99.89%

325,

1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50,

092

82.66%

325,

100

17.34% 0 0.00%

7

《公司

2022年度

财务预算

方 案 》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09,500 25.20%

325,

100

74.80%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66,

037

99.89%

325,

1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50,

092

82.66%

325,

100

17.34% 0 0.00%

8

《关于

修订<公

司章程>

及其附件

的议案》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21,200 27.89%

313,

400

72.11%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77,

737

99.89%

313,

4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61,

792

83.29%

313,

400

16.71% 0 0.00%

9

《对外

担保管理

制 度 》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00,200 23.06%

334,

400

76.94%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56,

737

99.88%

334,

400

0.12%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40,

792

82.17%

334,

400

17.83% 0 0.00%

10

《关于为

荆门我家

庄园富硒

米业有限

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

案》

现场投票

283,756,

537

283,756,

537

100.00

%

0 0.00% 0 0.00%

通过

网络投票 434,600 121,200 27.89%

313,

400

72.11% 0 0.00%

合计

284,191,

137

283,877,

737

99.89%

313,

400

0.11% 0 0.00%

其中中小股

东投票

1,875,192

1,561,

792

83.29%

313,

400

16.71% 0 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

（二）关于议案审议表决情况的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并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上述第8项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公司已单独披露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的卢涛律师、高昶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3993� � �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2—052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方：相关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预计不超过2.52亿美元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授权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

子公司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95亿（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用于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

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

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衍生品交易额度及透支额度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为

其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公司

于2022年6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相关人士全权处理对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具体

负责并处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至公

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2022年3月17日、2022年4月21日、2022年5月17日发布《洛阳钼业关于

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相关担保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与公司关系

计划担保

金额

担保

合同金额

实际担保

发生额

担保

期限

1 IXM�SA 全资子公司 1.92亿美元 2,400万美元 2,400万美元

以担保协

议约定的

义务到期

条件为准

2

埃珂森（上海）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000万美元 6,000万美元 16,865,672美元 5年

3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500万美元 2,500万美元 1,800万美元 1年

4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万美元 2,000万美元 272万美元 1年

5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500万美元 2,500万美元 1,300万美元 1年

6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

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0.9亿人民币 0.9亿人民币 0.9亿人民币 6个月

7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3亿人民币 3亿人民币 0 2年

8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1亿人民币 1亿人民币 0 2年

三、本次担保计划概述

为提升决策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 根据运营实际需要，公司拟

向如下被担保方提供总额不超过2.52亿美元的担保，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与公司关系 担保金额 占本次担保总额比例

1 IXM�TRADING�LLC 全资子公司 7,500万美元 29.81%

2 IXM�TRADING�PERU�S.A.C. 全资子公司 660万美元 2.62%

3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亿美元 59.62%

4

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

CMOC�Mining�Pty�Limited

CMOC�Fortune�Limited

全资子公司

5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万美元 7.95%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根据可能的变化，在本次担保计划总额度的范围内，

子公司成员间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尚未签署有关上述担保计划中任意一项担保有关的协议或意向

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按2022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7035元

折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40.97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16.3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5.57%。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担保方名

称

被担保方

名称

担保方与

被担保方

关系

注册

地点

营业范

围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1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澳邑

德贸易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上海

金属贸

易

2.84亿

人民币

2.01亿

人民币

0.83亿

人民币

39.9万

人民币

70.56%

2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董禾

商贸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上海

金属贸

易

14.8亿

人民币

11.6亿

人民币

3.18亿

人民币

1.9亿

人民币

78.54%

3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鼎鸿

贸易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洛阳

金属贸

易

31.2亿

人民币

26.9亿

人民币

4.2亿

人民币

0.9亿

人民币

86.40%

4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钼业

控股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香港

金属及

矿业投

资

225.8亿

美元

160.6亿

美元

65.2亿

美元

3.6亿

美元

71.13%

5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全资子公

司

澳洲

矿业生

产及金

属贸易

8.36亿美

元

4.03亿美

元

4.33亿美

元

623万美元 48.21%

6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CMOC�

Fortune�

Limited

全资子公

司

香港

财资中

心

0 0 0 0 0

7

IXM�

Holding�

S.A.

IXM�

Trading�

LLC

全资子公

司

美国

金属贸

易

2.42亿美

元

2.3亿美元

0.11亿美

元

300万美元 95.04%

8

IXM�

Holding�

S.A.

IXM�

TRADING�

PERU�S.A.

C.

全资子公

司

秘鲁

金属贸

易

2.29亿美

元

2.2亿美元

735万美

元

负12万美

元

96.79%

证券代码：000046� � � � �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2-08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汉公司” ）与烟台山高弘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债权人山东高速环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烟台山高” ）发生合同纠纷，烟台山高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

院” ）申请了强制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后被执行人武汉公司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武汉中院裁

定驳回被执行人的申请。 被执行人不服该裁定，已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复议裁定尚未作

出。 该案件所涉部分被执行财产的评估工作亦在进行中。

二、最新进展

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收到武汉中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1）鄂01执786号之三〕，主要

内容为：

因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被执行人的不予执行申请正在复议中，且评估报告短期内无法作出，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

处作出的（2020）鲁济南齐鲁证执字第11号公证书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终结执行

程序后，有财产线索且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本院将依法恢复执行。

三、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 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 �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2-09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6月29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 ）送达的

（2022）鄂01执90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未能如期清偿债务，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向武汉中院申请了执行。

2022年4月15日，武汉公司收到武汉中院送达的（2022）鄂01执909号《执行通知书》，武汉中院责令

武汉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履行

（2022）京中信执字第00186号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负担本案

执行费。 2022年5月5日，武汉公司收到武汉中院送达的（2022）鄂01执909号《执行裁定书》，法院冻

结武汉公司持有的部分股权、查封其持有的部分地块土地使用权，查封、冻结期限为3年（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2年4月19日、2022年5月7日、2022年5月17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且和解协议需长期履行。武汉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试行）》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裁定如下： 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做出的

（2022）京中信执字第00186号执行证书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终结执行程序后，有

财产线索且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本院将依法恢复执行。

三、其他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 �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2-08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6月28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2022）

沪74执207《执行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原告” 、“北京银行” ）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国际” ）、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担保” ）诉至法院。 经调解，泛海控股国际、公司、民生担保与北京

银行达成调解协议，泛海控股国际承诺于2022年4月30日前向北京银行支付本息、罚息、案件受理费、

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公司及民生担保对泛海控股国际的相关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9月24日、2022年5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北京银行与泛海控股国际、公司、民生担保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2021）沪

74民初327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北京银行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上海金融法院

责令公司履行（2021）沪74民初327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并负担本案执行费。

三、其他

公司经与上海金融法院核实，法院已按执行金额全额划扣公司存款，本案支付义务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2022-08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担保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金额：93,871,961.68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7日、2022年3月28日分别召开了

七届六次董事会、七届十八次监事会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增加对外借款额度的公告》，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担保，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公司（含子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租赁等方式借款，借款

额度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借款的“发生期间”为自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止，借款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授权

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提供担保及借款的具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2022-024、2022-027、2022-028及2022-037）。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租人” ）与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或“出租人” ）近期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包括其全部附件等，以下合

称“主合同” ）。 为确保承租人全面、及时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保障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

的全部债权及其他权利的实现，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与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自愿按约定承担

担保责任。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以及将本次担保额度累计计算在内的公司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余额均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50亿元人民币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承租人情况

1、公司名称：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2月22日

3、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缪文彬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4MA13U5HQXC

7、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滨河新区翠湖路35号

8、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

石英坩埚、碳碳复合材料、石墨、太阳能设备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光伏电站投资运营；货物的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除外）。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6,995.16 545,032.96

负债总额 328,224.98 456,182.46

净资产 88,770.18 88,850.50

营业收入 23,345.31 63,772.36

净利润 -1,229.82 80.32

10、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等：无。

1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双良硅材料为江苏双良节能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苏双良节能投资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债权人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8EA5975

4、成立日期：2016-09-14

5、法定代表人：陈希林

6、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7、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商城大道188号稠银大厦A幢3层301室

8、经营范围：1、融资租赁服务；2、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3、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4、接受

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5、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6、同业拆借；7、向金融机构借款；

8、境外借款；9、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10、经济咨询。

根据官网资料，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主营融资租赁业务的金融机

构，是浙江省内（不含宁波）首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其控股股东为浙江稠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三、主合同项下之《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人/债权人）：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保证人）：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主债权金额：93,871,961.68元

3、担保范围：甲方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

金、逾期利息、风险抵押金、首期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留购价款，以及为签订、履行本合同实现担

保债权和其他权利所产生的费用。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

效。

6、争议解决：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

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出租人：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租赁物：全自动晶体生长炉（含软件）。

2、租金：采用浮动利率，共分8期支付，各期租金支付金额及支付日参照《租金支付计划表》并以

出租人出具的《起租通知书》和《租金支付通知书》为准。

3、租赁期限：24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起租日为租赁物转让价款支付日。

4、合同生效：经出租人、承租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在合同签署页签字（章），并加盖法

人印章后生效。

5、争议解决：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出租人、承租人双方应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450,408.6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3.2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临2022-040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7,642,6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4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投票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国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陈越先生、副总经理吴建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士兰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7,637,192 99.9991 5,500 0.0009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为士兰集科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4,632,830 99.9927 46,100 0.0073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成都士兰投资建设项目的

议案

25,593,735 99.9785 5,500 0.0215 0 0

2

关于为士兰集科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5,553,135 99.8199 46,100 0.1801 0 0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陈向东、范伟宏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议案2为特

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陈根雄、袁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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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控股” ）持有本公司股份513,503,234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36.26%，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士兰控股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3,500万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26.2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53%。

●士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562,693,45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9.73%。 本次

士兰控股部分股份质押后，士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3,50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

的23.9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53%。

一、本次解除股份质押的情况

本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士兰控股的通知， 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

押，为士兰微的融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杭州士兰

控股有限

公司

是 2,500 否 否

2022年 6

月28日

至质押双

方办理解

除质押手

续为止

中国进

出口银

行浙江

省分行

4.87 1.77

支持士兰

微生产经

营

合计 2,500 4.87 1.77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士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杭 州

士 兰

控 股

有 限

公司

513,503,234 36.26 11,000 13,500 26.29 9.53 0 0 0 0

陈 向

东

12,349,896 0.87 0 0 0 0 0 0 0 0

范 伟

宏

10,613,866 0.75 0 0 0 0 0 0 0 0

郑 少

波

7,379,253 0.52 0 0 0 0 0 0 0 0

江 忠

永

8,250,000 0.58 0 0 0 0 0 0 0 0

罗 华

兵

4,593,908 0.32 0 0 0 0 0 0 0 0

宋 卫

权

3,903,300 0.28 0 0 0 0 0 0 0 0

陈 国

华

2,100,000 0.15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62,693,457 39.73 11,000 13,500 23.99 9.53 0 0 0 0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2-034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

29日上午9:15至2022年6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永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2人，代表股份数量554,953,66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8.9747％。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数量508,720,3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0615％。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数量46,233,3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1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98,194,2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4351％。

2、公司董事和部分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温莉莉律师、刘旸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31,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47％；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6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5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571,2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1,372,427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3％；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290,5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5％；反对653,08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温莉莉、刘旸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30日


